补充协议

甲方：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鉴于：

甲乙双方于2022年12月30日签订了《溴化锂直燃机年度维保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其中牡丹园店的维保服务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，因甲方牡丹园店项目5月后仍需要溴化锂直燃机维保服务，现对原合同进行如下补充：

牡丹园店维保服务期延长自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此期间维保费用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壹万捌仟叁佰柒拾伍元整，小写￥：18375元，此费用为含税金额，含税税率为6%，税费为1040.09元，不含税金额为17334.91元。
在乙方维保质量合格的前提下，制冷季结束（即2023年10月30日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本补充协议费用的50%（即：9187.50元）；余款（即：9187.50元）于2023年12月下旬前支付完毕。
本补充协议对溴化锂直燃机维保服务的内容、标准、要求，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与原合同一致。凡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合同有冲突时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，未涉及内容，仍执行原合同中的相关约定。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     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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